
四平市卫健委“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增强群众
就医获得感”活动月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

程方案》精神，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增强群众就医

获得感，按照 2023 年全省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及《关于开

展“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活动月的

通知》文件要求，我市结合年度中医药工作重点任务，拟于

7 月份开展“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活动月活动。制定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增强群众就医感体验感”。

二、活动组织

市中医药管理局，各县（市）区中医药管理局，各级中

医医疗机构。

三、时间安排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四、工作安排

（一）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1.开展“名老中医走基层”活动。组织二级以上中医医

院在 7 月底前开展不少于 1 天的“名老中医走基层”义诊活

动，通过活动的开展，促进优质中医资源下沉，帮助基础薄

弱地区提高中医药服务的影响力。在开展现场义诊同时，也

要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开展远程诊疗服务。



2.开展义诊活动。各县（市）区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各公

立中医医院在 7 月底前，开展一次义诊活动。义诊时间不少

于 5 天，具体时间由各医院自行确定，可以采取分组、分时

段等方式组织实施。市（州）级中医医院义诊医师不少于 6

人（副主任以上医师不少于 3 人），覆盖所辖县（市）不少

于 30%（至少 2 个），每个县（市）不少于 1 天，深入社区、

乡镇不少于 4 个，每个不少于 0.5 天；县级中医医院义诊医

师不少于 4 人，覆盖社区、乡镇不少于 10 个，每个不少于

0.5 天。

3.开展“优质便民服务”活动。各级中医医院要针对急

危重症患者、老年患者及行动不便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优化

就诊流程；对行走不便、病情特殊、无家属陪同的年老体弱

患者，提供陪检、友善等暖心服务；在门诊大厅等显著位置

为患者提供轮椅租借、失物招领、24 小时热水供应、无障碍

卫生间、一次性杯子等便民服务设施，视情设置“便民服务

箱”，为患者提供针线、指甲剪等日常生活用品；针对夏季

天气炎热、人群易发生中暑等实际，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调配质优价廉的防暑降温汤剂等，及时向广大群众推荐

使用；各医疗机构要结合夏季昼长夜短等实际，继续加大预

约诊疗的比例，适当延长昼间门诊时间，根据夜间就诊患者

需要及时加强夜诊服务力量，确保满足患者就诊需要。

4.开展弘扬“大医精诚”传统医德医风行动。在全市中

医医疗机构开展弘扬“大医精诚”传统医德医风行动。结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古代医家论医德医风



医道〉读本，弘扬传统医德医风医道的通知》，全市各级中

医医疗机构大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在醒目位置张贴、悬挂

《古代医家论医德医风医道》宣传标语、图画，制作宣传展

板，大力弘扬廉洁文化，庚续优良传统活动。

（二）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

提升中医药科研创新能力。积极组织全市中医药科技人

员参加省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专题培训，结合基层中医药科

技工作者的困惑与需求，进一步提升中医药科技人员的科研

思维、创新能力，促进高水平科研项目的成果转化。

（三）加强中医药人才教育培养

1.推进省级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重点推进建

设省名中医工作室 1 个，基层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 2 个，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吸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进入传承

团队，通过整理、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提升

青年中医药人才学识，进一步培养基层中医药人员。

2.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围绕国家明确的基层医生应

知应会中医药基础知识、中医诊疗技能和适宜技术项目（针

灸、穴位治疗常见病等 4 类 6 项以上事宜技术）开展培训，

提高基层中医药诊治水平和服务能力。

3.积极参加基层中医馆人员培训。组织基层中医馆人员

参加省局开展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药适宜技术、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传染性疾病中医药防控和卫

生应急知识技术等培训，培训范围覆盖全市各县（市）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使基层百姓能够就近享受到中医药服务。



（四）开展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法治宣传活动

1.启动“中医药文化宣传月”活动。按照省中医药管理

局统一部署，7 月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活动。活动月期间，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四

平市中医医院）集中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至少 2

场），并在公共场所悬挂和张贴中医药文化宣传标语，深入

学校、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巡展和宣讲，建设中医药文化知

识角等。

2.加强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建强中医药宣传队伍建设

和政务新媒体矩阵建设，加强中医药新闻宣传报拓宽传播渠

道，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中医药事业取

得的成就，着眼贯彻落实中医药重点任务总结典型经验、挖

掘先进人物、典型事迹，回应社会关切，讲好中医药故事，

扩大中医药影响力。

3.开展中医药法制宣传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法》颁布实施六周年之际，组织全市各县（市）区及有关

中医医疗机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吉林省中

医药发展条例》系列宣传贯彻活动。鼓励全市在诊疗、义诊、

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中普及中医药法律法规知识。每

个县（市）区中医药管理部门应结合中医药文化宣传工作至

少开展 1 次大型中医药普法宣传活动，组织宣讲中医药法律

法规、普及中药健康知识。各地区要广泛动员，整合各方力

量，充分运用“报、网、端、微、屏”等媒体平台，设置《中

医药法》实施六周年宣传专题、专栏，丰富中医药法律法规



宣传载体，提升吸引力和感染力。

五、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开展“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增强群众就

医获得感”活动月，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和中医药振兴

发展重大工程决策部署和推进年度中医药重点工作任务有

效完成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谋划，

确保各项活动和工作顺利开展。

2.注重实效。各地区、各单位要以此次活动月为契机，

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有力的工作举措，集中时间、集中力量，

推动中医药重点工作高质量完成。工作中要突出实际，注重

实效，推进中医药工作上台阶，提质增效，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对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

3.精心组织。各地区、各单位要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安排和工作实际，统筹抓好各项活动和工作的开展，详细制

定工作方案，认真组织推进落实。8 月 3 日前，请各地区、

各单位将活动和工作开展情况形成总结报告报市中医药管

理局。

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